車務中心102年度車務技能競賽比賽規則
1、 時間：102年11月21日AM 08:30於南機廠駐車區舉行
2、 地點：南機廠駐車區
3、 比賽規則：前鎮、岡山、大寮段各派一代表隊，每隊四名成員，規則如下說明。
比賽項目共三項(扳轉及固定轉轍器、列車整備、列車聯結)，於比賽前由各組派一名人員抽籤決定比賽順序並後續比賽項目依序輪替，各項目主要採碼表計時，除列車整備項目外，其餘兩項目以缺失、時間換算積分，以三項目總積分最高者依序排定最終名次，針對各比賽項目評分另訂定特殊規定及扣分標準，以期於競技過程中是否符合程序、安全觀念及設備操作技能水準呈現及納入評分標準。
比賽成績評比說明：
1. 單項採積分制，積分高低以錯誤或遺漏較少者為優先考量，完成時間較短者為次之考量，舉例說明如下：
A組完成時間05分00秒無缺失、B組完成時間03分30秒有1次缺失、C組完成時間03分00秒有2次缺失，則積分由高至低為ABC。

2. 列車聯結之項目4聯結力道大小之評定會另三位公正人士評審，採多數決。
3. 列車整備計分方式採總分120分計算，每項操作錯誤各依百分比扣分，以分數最高者排定名次及積分。
4. 總合三項競賽積分後排定最終名次。
競賽過程需以無線電(DMO1模式)回報及確認項目均需向評審員回報及確認，各項競賽計時從開始計時自競賽選手示意完成舉手停止計時,中途均不中斷計時(除規則明定有停止計時)。 
項目一：扳轉及固定轉轍器(1人)
項目二：列車整備(1人)
項目三：列車聯結(2人)
	段別
	隊名
	項目一
	項目二
	項目三

	南段
	
	陳偉翔
	林政良
	陳家輝、黃雅芬

	北段
	
	李俊霆
	吳政勳
	溫依晴、曾信翰

	大寮
	
	黃建順
	葉建昇
	李明權、姚宗毅


第一名隊伍：獎狀乙面，獎金2000元(隊員考核分數各+1.0)

第二名隊伍：獎狀乙面，獎金1000元(隊員考核分數各+0.5)

第三名隊伍：獎狀乙面，現場同仁愛的鼓勵乙次
(一)扳轉及固定轉轍器：
a. 在平交道區競技選手備妥並確認裝備(無線電(DMO1)、手搖把、蝴蝶鑰匙、板手)完整後向副評審員示意後即開始計時，下軌道時需以步行(可快步，但不可跑步)前往指定轉轍器並不得碰觸到三軌或跌倒受傷，違者錯誤一次。
PS.選手於行走過程中，需隨時監聽無線電。
b. 扳轉及固定轉轍器過程需與主評審員以無線電(DMO1)回報及確認項目(請以T13-WI內容為主),遺漏一項計錯誤一次。
c. 未確認扳轉、軌尖密合定位，或 C型夾、楔形塊未放置固定妥當及回報轉轍器固定後方位，遺漏一項計錯誤一次。
d. 返回平交道與平交道評審員舉手示意完成即停止計時,否則繼續計時。
(二) 列車整備：

a. 整備流程依車務WI「2.3列車整備作業」規定操作。
b. 由主評審員先於列車內外設定數個不等之故障或不正常狀況，再由競技選手找出故障點並紀錄於整備表上及將其復歸為正常。

c. 選手必須將時間合理控制在15~20分鐘內整備完成，超過或低於規定時間則依時間長短扣分。
d.選手比賽前需先於指定地點待命。
e.最後完成通訊測試及回報故障點，完畢後舉手示意，即停止計時。
(三) 列車聯結：

a. 列車聯結過程需與評審員以無線電回報及確認項目(請以T13-WI內容為主並以列車聯結及列車支援-煞車控制單元MCB跳脫方式，為競技主項目)，聯結前需回報列車是否處於可聯結狀態(雙針壓力、駐車煞車及聯結臂定位、MCB是否跳脫及進行相關廣播，遺漏一項計錯誤一次。

b. 支援車(聯結車)競技選手準備妥當向現場評審員示意後即開始計時，支援車(聯結車)進行移車自廠棚外進平交道,需於故障車(被聯結車)前三公尺先行停妥後採寸進方式(至少三次)移動進行聯結。

c. 聯結寸進移動至聯結完成過程將由現場評審員進行評比聯結過程，遺漏一項計錯誤一次。
d. 列車聯結完成由支援車(聯結車)試推拉後，故障車(被聯結車)即進行3-CAR煞車控制單元MCB跳脫並回到指定列車主控端KEY-ON確認雙針壓力表紅針降至0 BAR後回報支援車(聯結車)，支援車(聯結車)舉手向現場評審員示意完成即停止計時,若聯結試拉失敗需重新聯結或列車EB需進行排除則繼續計時並計錯誤一次。
